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学生缴费管理规定 

（2017 年修订）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 年

8月 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

过，根据 2015 年 12 月 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

育法〉的决定》修正）、《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

办法》（1996 年 12 月 16 日 教财 〔1996〕 101 号）、《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管理的通

知》（发改价格〔2006〕702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

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取消我省民

办高校和民办中职学校学费备案以及住宿费核准有关问题

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657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

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2016 年以前（含 2016年）入学学生以及 2017

年、2018年入学的本科插班生，原缴费方式不变，仍执行学

年制收费标准至毕业。2017年及以后入学的普通本科生执行

学分制教学管理改革并按学分制收费。 

第三条  学费收取按照“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的

原则执行。缴费方法按照学校财务部缴费通知在规定时间内

缴纳。 

第四条  收费票据 



    学生如需开具纸质发票，由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及学生

证，到学校财务部办理。发票作为学校收费和学生退费的重

要凭证和依据，学生应妥善保管，以便核查。 

第五条  住宿费 

    学生在学期间的住宿变动情况由学生宿舍主管部门在

变动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学校财务部，以便财务部及时

调整收费标准。未经批准自行调整宿舍及未办理退宿手续的

学生，按原住宿公寓标准全额缴纳住宿费，并按学校学生宿

舍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退费 

    （一）按学年制收费的学生 

    1.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

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财[2006]2 号）规

定，学生缴纳学费、住宿费后，提前结束学业或因病休学、

退学的，根据学生实际在校学习和住宿时间，按月计退剩余

的学费和住宿费。学费、住宿费清退额=每学年的学费、住

宿费标准÷10 个月×（10-学生实际在校月数），一学年按

10 个月计算，在校时间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学生注册

缴费后未入读的，学校应退还所缴学费、住宿费的 90%。 

    2.学生未缴清学费、住宿费的，按上面原则计算应缴纳

在校学习期间所发生的学费及住宿费，多退少补。 

    3.办理手续 

    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学籍变动表，交所在院系

审批，经学生工作部批复后到学校财务部办理，同时提供本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学籍变动表最终交回教务与科研部。 

    4.因调整专业等原因导致已缴费用超过应缴费用，财务

部将按教务部公布的学生名单，为学生办理退费。 

    （二）按学分制收费的学生 

    1.学生缴纳专业学费注册学籍后因退学、转学等原因终

止学业的，学校按以下方式处理学费退还事宜： 

如学生未缴纳学分学费确认课程的，学校退还其所缴

当学年专业学费的 90%； 

如学生已缴纳学分学费确认课程，但在该学年开学一

个月内被批准终止学业的，学校退还其所缴当学年专业学费

和当学期学分学费的 90%； 

如学生已缴纳学分学费确认课程，但在该学年开学一

个月后被批准终止学业的，学校退还其不再继续学习期间的

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专业学费按每学年 10 个月的时间计

算，在校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学分学费按每学期 5

个月的时间计算，修读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 

    2.办理手续同学年制收费学生一样。 

第七条  缓交学费的条件、程序和原则 

（一）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或其他突发事故，无法在规

定的时间内缴清学费的，可以申请缓交（住宿费和学分学费

不能缓交）。 

（二）程序 

1.学生按照规定时间向所在院系提交学生缓交学费电

子版及纸质版申请表； 



2.经院系主管领导审核并签字（盖章），由学生工作部

汇总并审核，经学生工作部部门负责人审批后交至财务部。 

（三）经批准缓交学费的学生，须在批准缓交的期限内

交清，否则按拖欠学费处理。 

（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提出缓交学费申请的同时，

符合国家助学贷款条件的学生须主动办理有关手续，助学贷

款申请未获批准或贷款额不足偿付学费的学生，必须在规定

时间内缴清应缴费用。 

第八条  欠费处理 

    凡未在规定期限内缴清学杂费且未及时办理缓交学费

手续，以及未在缓交期限内缴清欠费的学生按以下管理办法

处理：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 41号令第十二条规定：

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 

2.对欠费的学生，学校将在校内予以通报。 

第九条  附则 

（一）本规定所涉及的国家法律法规，在规定执行期间

变动的，按最新精神执行。 

（二）学校在每学年末对学生当年按照学分制收费缴纳

学费的详细情况形成清单，学生本人可通过校园信息门户平

台查询本人缴费情况。 

（三）本规定自公布之日生效，由学校财务部、教务与

科研部、学生工作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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